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恩施自治州财政局
恩施自治州农业农村局
恩施自治州应急

局

局

黜帕桫陌跚 脶 文件
舢自桫   肋摧
恩施自治州气象局
恩施银保监分

恩施州财金发 〔⒛19)309号

州财政局 州农业农村局 州应角、管理局

州水利和湖泊局 州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

州气象局 恩施银保监分局关于落实 《湖北省

臣灾保险试点方案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县市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水利和湖泊局、金融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、气象局,恩施银保监分局各县市监管办,人保

财险恩施州分公司:

根据 《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应急管理厅 省水利厅 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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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气象局 中国银保监会湖北监管局关于印

发<湖北省巨灾保险试点方案 (试行 )的通知)》 (鄂财金发 120191

13号 )文件规定,将恩施州列为湖北省首批巨灾保险试点地区,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,完善我州防灾减灾救灾机制,提升突

发灾害应对能力,结合恩施州实际,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试点期限

⒛19—⒛21年 ,保险合同每年出具,起保日期以保单实际确定

日期为准,保险期限一年,每年一签。

二、保险内容

(一 )保障对象

分为三类:一是试点区域范围内所有人口 (包括常住人口以

及临时来试
`点
地区出差、旅游、务工的流动人口)。 二是农村居民

住宅 (以居住地为准 )及其室内附属设施倒损 (不包括室内装潢、

室内财产及附属建筑物 )。 三是农业生产中的粮食作物 (水稻、玉

米 )和大型牲畜 (生猪 ),其中粮食作物不包含已投保大灾保险和

完全成本保险的水稻。相关数据参考最近年度湖北省统计年鉴,

由应急管理、农业等主管部门会同调查统计部门核实实际农房、

农业数据后进行投保。

(二 )保障范围

因暴雨、洪涝 (含客水 ),以及由此引发的突发性滑坡、泥石

流等地质灾害,水库溃坝、内涝等次生灾害,造成人身死亡 (失

踪 )、 农村住房倒损和大宗农产品绝收或死亡,保险公司按照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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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约定进行赔付。

(三 )触发标准

1.人身死亡 (失踪)及房屋倒损触发标准

1)在试
`点
县及相邻县合计两个以上县 (市 )内 ,发生洪水、

暴雨等自然灾害及其引起的突发性滑坡、泥石流、水库溃坝等次

生灾害,一次灾害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:①死亡失踪 5人(含
)

以上;②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万人 (含 )以上;③

倒塌房屋和严重损坏房屋 3000间 (含 )或 1000户 (含 )以上。

2)在某一个试点县 (市 )行政区域内,发生洪水、暴雨等自然灾

害及其引起的突发性滑坡、泥石流、水库溃坝等次生灾害,一次

灾害过程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:①死亡失踪 3人 (含 )以上;②

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8000人 (含 )以上;③倒塌房

屋和严重损坏房屋 1000间 (含 )或 300户 (含 )以上。

2.农业巨灾保险触发标准

需同时达到两个条件:①恩施州减灾委启动 IⅤ 级以上自然灾

害救助应急响应机制;②以县 (市 )为统计单位,该行政区域内

发生暴雨、洪水等自然灾害达到气象部门监测的橙色预警级别。

(四 )保费及理赔标准

(1)人身死亡 (失踪》保费为 0.2元 /人。每次灾害每人责

任限额 10万元,每次事故每个县 (市 )最高责任限额 1000万元,

全州年累计责任限额 1亿元。(2)房屋倒损:保费为 17.32元 /

户。每间全倒房屋赔偿 6000元 ,每户最高赔偿金额 5万元,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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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年累计最高赔偿金额 1亿元。(3)农业:种植险保费 2元 /亩 ,

养殖险保费 1.5元 /头。每次事故种植险最高赔偿金额200元/亩 ,

养殖险 150元 /头 ,每次事故每个县 (市 )最高赔偿金额 1500万

元,全州年累计最高赔偿金额 1亿元。

①水稻绝收

水稻不同生长阶段的每亩赔偿标准

生 长 期 不同生长阶段的每亩赔偿限额

移栽期 (齐苗)一分蘖期 (含
) 100元

分蘖期 (不含)一抽穗期 (含 ) 150元

抽穗期 (不含)一成熟期 200元

②玉米绝收

玉米不同生长期的每亩赔偿标准

生长期 不同生长阶段的每亩赔偿限额

移栽成活一分蘖期 80元

拔节期一牡穗期 140元

扬花灌浆期—成熟期 200元

各注:各生长期日期按当地水稻、玉米实际生育时间确定;每亩每季累计赔偿金额

以200元为限;多次受灾,累计赔偿金额达到200元时保险责任终止。

③猪每头最高赔偿金额 150元。

三、保费确定

(一 )保费测算

按照⒛17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,⒛ 19年恩施州J总保费

为 2513万元,其中:恩施市465万元,利川市513万元,建始县

341万元,巴东县 348万元,宣恩县257万元,咸丰县256万元,

-4-



来凤县 181万元,鹤峰县 152万元。以后年度保费根据最近年度湖

北省统计年鉴数据据实测算并纳入预算。

(二 )实际保费金额确定

实际应交保费按照年初测算额度据实确定原则,由各县 (市 )

参照统计年鉴,结合本地实际,核实保障对象后,据实测算确定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保费由省、州、县 (市 )三级财政全额出资。保费分担比例为:

非贫困县 (市 ),省级财政50%,州 级财政 5%,县级财政 45%;贫困

县 (市 ),省级财政 60%,州 级财政 5%,县级财政 35%。 贫困县 (市 )

确定及退出以省政府相关文件为准。

五、承保出单

投保人为县 (市 )政府,被保险人为辖内相应人员。中国人

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(湖北省巨灾保险首席承保人)县市支

公司与县级财政部门签订保险合同,出具保险单。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(湖北省巨灾保险首席承保

人 )县市支公司承保出单后,应将巨灾保险的承保信
`急
在当地公

共媒体上进行公示,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,并通过网络信

息等方式进行宣传,市、县财政等部门应在当地政府网站进行发

布。

六、保费申请及拨付

(一 )保费申请

保险单签订后 30日 内,首席承保人县级机构将保费补贴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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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文件及保险单、保费发票、保险条款、巨灾保险保费补贴资金

申报表等相关资料报送县级财政部门,由县级财政审核后,于 7个

工作日内报州财政审核归集。县市应于每年 6月 31日 前完成巨灾

保险投保,并按规定时间报送申报资料。对未按上述规定时间和要  .
求报送申请材料的地区,州级财政不予受理,视同该年度该地区不  r
申请巨灾保险保费补贴。

(二 )保费拨付

市县将本级应承担保费交付给首席承保人后,省、州财政采取

先预拨后据实结算方式将保费补贴拨付给市县财政。

七、保险理赔

(一 )申报受理

如发生巨灾事故且达到上述触发标准,由县 (市 )提出理赔申

请,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(湖北省巨灾保险首席承保

人 )县市支公司确认后,启 动理赔程序。

(二 )查勘定损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(湖北省巨灾保险首席承保

人 )县市支公司根据受灾情况,牵头组织巨灾保险共保体各成员公

司,会同当地财政、应急管理、农业、畜牧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查  ˇ

勘定损工作。保险机构根据理赔标准,科学定损,切实做到定损结  ˇ

果确认到人 (户
)。 如定损存在分歧的,当地相关部门应及时做好

协调工作。

(三 )保险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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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机构在查勘定损结束,索赔资料收齐后 3个工作日内,准

确计算保险赔款,并将计算结果在当地公共媒体上进行公示,且公

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,如有被保险人反映不同意见,

保险机构应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告知被保险人。反映情况属实

的,应及时对赔款计算结果进行相应调整。公示结束后,首席承保

人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(一 )提高认识,狠抓落实。巨灾保险有利于完善政府风险管

理体系,拓展政府风险转移和损失分担渠道,提高政府管理风险和

应对重大自然灾害能力,平滑巨灾引起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波动,

对增强全社会抗风险能力、完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具有积极意义。

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,了 解巨灾保险的深刻意义,切实狠抓落实,

确保巨灾保险在恩施州试
`点
落地。

(二 )积极履职,加强配合。各相关部门要按照省厅下发的《湖

北省巨灾保险试点方案 (试行 l,9文件中规定的部门职责,主动履

职,各司其职,强化部门间协作,积极沟通,共同推进巨灾保险试

点顺利实施。

(三 )加大宣传力度,及时
`总
结经验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巨

灾保险工作目标、意义和举措的宣传,提高社会公众认识,形成合

力,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各试点县 (市 ),要及时总结试点

工作进展情况,共同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,分析试点

工作的经验和不足,每年年终要形成巨灾保险试点情况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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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应急管理厅 省水利厅 省

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气象局 中国银保监会湖北监

管局关于印发 《湖北省巨灾保险试
`点
方案 (试行 l,9的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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赢蔚

施州应急管理
`

施州水利和湖泊

★罾
办公室

恩施自治州财政局 ⒛19年 5月 16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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